中国海洋大学

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

资格申请表
	申请者姓名：
	                

	工作单位 ：
	                

	一 级 学 科
（或专业学位类别）
	名称：

	
	代码：

	二 级 学 科
（或领域）
	名称：

	
	代码：

	研究方向：
	                

	联系电话：
	

	E-mail：
	


中国海洋大学学位办制

年    月    日

填 表 说 明

一、填写的内容必须实事求是。

二、本表一般应由申请者本人填写。委托代填的，应征得本人同意，填写的内容须经本人认可。

三、“学科、专业名称”及其“代码”按照国家1997年公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包括新增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填写。其中校外人员申请指导专业学位的，一级学科、二级学科名称及代码分别填写专业学位、专业学位领域名称及代码，不分领域的，只需填写专业学位名称及代码，具体见《专业学位目录及代码表》。

四、“专业技术岗位”指“教授四级”、“副教授一级”等。“工作经历”中的任职，是指当时本人担任的专业技术职务（职称）和行政职务。

五、发表的学术论文请按重要程度依次排序，“期刊级别”分为以下四类（只标注最高级别）：

1.“SCI收录”或“**收录”：指被SCI、EI、ISTP、ISR、CSSCI、SSCI等检索系统收录，并附检索证明。

2.“重要核心”：指《中国海洋大学认定的重要核心期刊》。
3.“北大核心”：指北京大学图书馆编辑发布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4.“其它期刊”。

六、“项目类别”：指973项目(课题)、863课题、支撑[攻关]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基础前沿、国际合作研究项目、海洋局专项、省部级各类项目、其他各部委计划、省市攻关计划、横向项目、军工项目等。

七、本表中的“本人位次”是指申请者署名次序，填写格式为：N /M，N为本人排名次序，M为取得成果的总人数。论文的通讯作者在N后加字母T进行标示。

八、本表复制（复印）时，必须保持原格式不变，纸张A4规格，装订要整齐，侧面两个钉。
一、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年   月  

	工号
	
	身份证号
	

	政治面貌
	
	民族
	
	职务
	

	专业技术岗位
	
	聘任时间
	

	最高学位
	
	最高学位授予学校、专业
	
	授予时间
	

	最后学历
	
	最后毕业学校、专业
	
	毕业时间
	

	工作单位
	
	主要行政、学术兼职
	

	外语语种
	
	外语程度
	

	主要研究方向
	1、

	
	2、

	大学及以上学习经历
	起止时间
	学  校
	所学专业
	学 历
	学位

	
	
	
	
	
	

	
	
	
	
	
	

	
	
	
	
	
	

	
	
	
	
	
	

	
	
	
	
	
	

	工      作  经历
	起止时间
	工作单位
	任职
	主要工作

	
	
	
	
	

	
	
	
	
	

	
	
	
	
	

	国外学习工作情况
	起止时间
	国   别
	任务

	
	
	
	

	
	
	
	

	
	
	
	

	
	
	
	


二、五年来的主要科研成果

	1、 发表学术论文（按重要程度依次排序，限填10项）：“期刊类别”的填写要求参考“填表说明”第五条。若学术论文同时属于《中国海洋大学人文社科核心期刊目录》（2017版），请填写“海大人文社科核心级别”列。

	序号
	（所有）署名
	时间
	论文题目
	刊物名称及刊次
	本人

位次
	期刊
级别
	海大人文社科核心级别

	
	
	
	
	
	
	
	

	
	
	
	
	
	
	
	

	
	
	
	
	
	
	
	

	
	
	
	
	
	
	
	

	
	
	
	
	
	
	
	

	
	
	
	
	
	
	
	

	
	
	
	
	
	
	
	

	
	
	
	
	
	
	
	

	
	
	
	
	
	
	
	

	
	
	
	
	
	
	
	

	2、 出版著作、教材（限填3项）：出版学术专著（   ）部，编著教材（   ）部

	序号
	（所有）署名
	著作、教材名称
	出版社名称
	时间
	本人

位次
	总字数（万）
	本人撰写部分及字数（万）

	
	
	
	
	
	
	
	

	
	
	
	
	
	
	
	

	
	
	
	
	
	
	
	

	3、 获得专利（限填3项）：获国家授权的职务发明专利（   ）项，国家注册版权的计算机软件（   ）项

	序号
	（所有）署名
	专利名称
	专利号
	第一署名单位
	本人位次
	专利类别

	
	
	
	
	
	
	

	
	
	
	
	
	
	

	
	
	
	
	
	
	

	四、获奖成果（限填3项）：获国家级奖励（    ）项，获得省部级奖励（    ）项

	序号
	（所有）署名
	获奖内容
	授予部门
	获奖时间
	第一署名单位
	本人位次
	奖励级别

	
	
	
	
	
	
	
	

	
	
	
	
	
	
	
	

	
	
	
	
	
	
	
	


	近五年本人进行的主要科学研究情况：

承担科研项目（   ）项，其中主持或参与国家级研究课题（   ）项，主持省部级研究课题（   ）项，主持        类课题（   ）项；承担教学项目（   ）项，其中主持或参与国家级研究课题（   ）项，主持省部级研究课题（   ）项，主持        类课题（   ）项；个人到账科研经费总额（       ）万元。

	
	项目名称（下达编号）
	起止

时间
	主持人
	总经费（万）
	本人位次
	本人经费（万）
	本人承担任务
	完成任务情况
	项目类别

	近五年完成科研项目情况
	
	
	
	
	
	
	
	
	

	
	
	
	
	
	
	
	
	
	

	
	
	
	
	
	
	
	
	
	

	目

前

在

研

科

研

项

目

情

况
	
	
	
	
	
	
	
	
	

	
	
	
	
	
	
	
	
	
	

	
	
	
	
	
	
	
	
	
	

	近五年教学项目情况
	
	
	
	
	
	
	
	
	

	
	
	
	
	
	
	
	
	
	

	
	
	
	
	
	
	
	
	
	


三、教学情况

	1、教学工作（本人五年内主讲的课程及教学效果）

	学期
	课程名称
	学生人数
	周学时数
	总学时数
	授课对象

	
	
	
	
	
	

	
	
	
	
	
	

	
	
	
	
	
	

	
	
	
	
	
	

	
	
	
	
	
	

	
	
	
	
	
	

	
	
	
	
	
	

	2、教学评估情况（包括教学内容、方法、手段、效果等）

	评估课程名称：

评估时间：

评估结果：


四、培养研究生情况
	1、指导研究生情况

	类型
	指导总人数
	已获学位人数
	协助指导总人数
	已获学位人数
	协助指导承担具体工作

	博士研究生
	/
	/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
	/
	/
	
	
	

	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研究生
	
	
	
	
	

	专业学位研究生
	
	
	
	
	

	2、今后协助本人培养硕士研究生的梯队情况（校外申请者须提供中国海洋大学校内具有硕导资格的合作导师）

	姓名
	职称职务
	工作单位
	担任协助工作内容

（教学、实践、论文指导等具体内容）

	
	
	
	

	
	
	
	

	
	
	
	

	
	
	
	

	
	
	
	

	
	
	
	

	3、目前培养研究生条件

	实验室条件及仪器设备情况（要注明国家重点、省重点实验室等；仪器设备注明先进程度。）
	

	目前能用于研究生培养的主要工作、科研课题及经费情况
	

	用于培养研究生的中外文图书资料情况
	

	    本人郑重承诺：上述材料真实可靠、准确无误、不涉及国家秘密并可公开，其一切后果和法律责任由本人承担。

本人认为自己符合《中国海洋大学关于申请指导硕士研究生资格管理办法》第三章第四条申请条件之                                   。

校外申请指导专业学位硕士生导师认为自己符合《中国海洋大学关于申请指导硕士研究生资格管理办法》第三章第五条申请条件之                                         。

                  本人签字：                 年    月    日　

	海大校内具有硕导资格合作导师意见（该栏校外申请者须填写）：

                                             合作导师签字：

	所在单位对申报材料核实情况：
                            核实人签字：                  年    月    日

	所在单位是否我校合作单位？请简要阐述其与学科开展实质性教学和科研合作的情况。
                           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主席签字：      （签章）    年    月    日

	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意见
	分委员会

总人数
	参加人数
	同意人数
	反对人数
	弃权人数
	结果

	
	
	
	
	
	
	

	
	  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主席签字：      （签章）    年    月    日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意见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签字：      （签章）    年    月    日

	备注
	



1

